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实施昆明市主城区第二步供

排水价格和调整污水处理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昆明市市政公用局、水利局、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、地税局、滇管局、

节水办、昆明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通用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、

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松华坝水库、云龙水库、西山区兴禹水

资源开发有限公司、晋宁县水利管理服务公司、官渡区水务局宝象河

管理所： 

根据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昆明市主城区城市供排

水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05〕1222 号）精神，结合

我市各水管单位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实施昆明市主城区第二步

供排水价格和调整污水处理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昆明市主城区城市供排水价格标准 

昆明市主城区城市供排水价格（含供水和污水处理价格）供用户

的综合平均价格从 2009 年 6月 1 日起，每立方米调整为 4.24 元，其

中：自来水综合价格为 3.14 元，污水处理综合价格为 1.10 元/立方

米，居民污水处理价格为 1.00 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污水处理价格为

1.25元/立方米，调整后的各类供排水价格详见附表。 

二、 关于水资源费收费标准 

适当提高地下水资源费收费标准。根据云发改价〔2005〕1222

号和云政办发〔2005〕170号文件精神，在昆明市主城区范围内（含

呈贡新区）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地下水资源费（25℃以下）执行每



立方米 4.71 元，地下热水（25℃以上）和矿泉水水资源费执行每立

方米 6.28 元，经营用水执行每立方米 9.42 元，特种行业用水执行每

立方米 15.70 元。地热水和矿泉水税费合计标准中，资源税征收金额

按税务部门规定核定，其余金额为水资源费或矿产资源补偿费。根椐

《云南省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，开采地热水资源用于

商业经营的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

补偿费；非商业经营的，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资源费。 

三、 对低收入困难群体实行优惠扶持政策  

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凭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

领取证》，每户每月用水量在 6 立方米以内（含 6 立方米）的，仍按

原 1.80 元/立方米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标准缴费；每户每月用水量超

过 6 立方米的执行调整后的价格。 

四、 关于阶梯式水价和抄表到户 

继续执行居民生活阶梯式水价，适当提高加价倍率。对已由昆明

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通用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直接抄表收费到

户的居民用户，每户居民月实际用水量在 10 立方米（含 10 立方米）

以内的，按附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；实际用水量超过 10

立方米的，在附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(不含污水处理费，

下同)实行阶梯式水价，即用水量在11至15立方米的部分，加价100% ；

用水量在 15 至 20 立方米的部分，加价 150% ；用水量在 21 立方米

以上的部分，加价 200% ； 实际用水量必须是居民户水表每月的实

际抄表数，不得以总表数平均分摊。尚未由自来水公司直接抄表收费



到户的居民用户，暂不执行阶梯式水价，总表和分户表之间的计量差

额按具体管理办法合理解决。对目前暂不具备抄表到户的用户，代理

收费单位对用户必须严格执行省发改委制定的各分类水价。昆明自来

水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通用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对代理收费单位实行

趸售的，趸售水价在规定价格（不含污水处理价格）92%内由双方协

商议定，并适当考虑代收服务和合理的计量差额费用，大中专院校住

校学生生活用水，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计收，自来水公司应做好分表

计量工作，学校应予以积极配合。 

五、住宅小区“二次加压”电费承担方式。 

住宅小区“二次加压”供水电费等有关价格问题，仍然按照云发

改价格〔2006〕722号）和昆发改价格〔2006〕337 号）文件执行。 

六、自来水、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及对象 

自来水、污水处理费收取范围：五华区、盘龙区、官渡区、西山

区、呈贡新区（含三个国家级开发区、度假区）主城规划区范围内的

用户。 

污水处理费征收的对象包括：（1）自来水用户；（2）自采水用户

（地下水和地表水）；（3）桶装水经营户。以上用户须按本通知附表

规定的标准缴纳污水处理费，并不再重复缴纳排污费。 

七、关于部分收费主体 

1、水资源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由水利（水务）部门按管理权

限和取水类别收费标准，向水源区及各取用水单位收取或委托收取。 

 



2、地下水资源费（含非商业经营性的地下热水、矿泉水）为行

政事业性收费，由水利（水务）部门按管理权限和收费标准，向各取

用水主体收取或委托收取。 

3、地下热水和矿泉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

门收取或委托收取；资源税由税务部门核定并征收。 

4、污水处理费为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，由污水处理企业

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按收费标准向用水主体收取或委托第三

方收取。 

 

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 


